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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家麟先生之 生平

韩大元 朱福惠 徐振东 陈裙裙

编者按

2 0 0 5 年 5 月 2 8 日
,

虽是初夏
,

福州的 天气 已经燥热无 比
。

但在福

州的左海大厦
,

宪法学界却在相对平静地诉说 一个宪法 学前辈的无 悔

人 生和质朴的宪法 学思想
。

这位前辈的名字叫吴家麟
,

这次会 议 的名

称叫
“

吴家麟教授八十华诞 暨宪法学思想研讨会
” ,

会议的主办单位是

中国法 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
、

厦门大学法 学院
、

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
。

吴先生 19 2 6 年 6 月生于福州
,

是我 国杰 出的马克思 主 义宪 法 学

家
。

在 宪法学是一个危险学问的年代
,

先生没有逃遁 ;在宪法学沉 寂的

年代
,

先生 没有退 隐 ; 在宪法学正 一 步一步迈 向繁荣之 时
,

先生安居在

福州的小院里沉 思
。

先生见 证 了 中国宪法 学半个多世纪 的兴衰变迁
。

先生八 十华诞 之 际
,

先生 之 同道
、

先生之学生在有福之 洲济济 一

堂
,

聆先生经 纶
,

贺先生永年
。

一秉先生平实的文风
,

将朴实的道理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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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静的语调娓娓道来
。

本辑《厦 门大 学法律评论 》特辟专栏
,

以专文 记述吴家麟先生 生平
,

并就同人所提交的论 文择其 中以关注 中国宪 法之 具体 问题者刊发
,

谨

此表达对先生的敬意
,

亦彰示学术之 薪火相传
。

福州市乃福建省会
,

群山拱翠
,

流泉碧潭
,

因州北有福山而得名
,

又因市

内遍植榕树
,

绿阴掩映
,

秀美宜人
,

故又被称为
“

榕城
” 。

福州民性古朴淳厚
,

文明久远
,

有古隋唐遗风余韵
,

尊师重学成习
,

因此也出 了不少出类拔萃的

人物
,

古有宋之名相李纲
,

近有抗英 民族英雄林则徐
,

一代博学鸿儒严复
,

文

学巨匠谢冰心
,

科苑精英侯德榜
、

高士其
、

陈景润等
,

皆为世人之模范
。

1 9 2 6

年 6 月
,

吴家麟先生就在此诞生
。

父亲吴醒黎
,

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
,

为

国民党海军军官
,

母亲郑氏
,

贤惠端庄
,

相夫教子
,

颇受人敬重
。

幼时的吴家麟随父母移居厦门胡里山炮台 (厦门大学对面 )
,

约有 三四

年
,

后因父亲过世举家迁回福州
,

就读于大同小学
。

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

战争
,

战火蔓延至东南沿海
,

福州也未能幸免
。

为了躲避战火
,

人们大多流

徙闽北地区
,

学校也搬迁至内地闽清六都
,

先生一人孤身在外求学到初中毕

业
,

时 日较为艰难
,

过着清苦的生活
,

但先生没有怠荒学业
,

仍志气不衰
,

奋

发进取
。

初中毕业后
,

先生至宁化从事了两年多的度量衡鉴定工作
。

后来

在父亲好友 (时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)的资助下
,

先生得以继续求学
,

并作为

战区生就读于福州高级中学 (现为沙县中学所在地 )
。

后班级迁回福州东街

三牧坊福州高级 中学原址继续学习
。

先生 以法学为毕生之追求
,

而在年少

时对社会知之甚少
,

更不懂法律为何物
,

但一次偶然的境遇却把先生与法学

终生连接在一起
。

在福州高级中学就读时
,

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福建省高

等法院
,

法院经常开庭
,

允许社会旁听
,

因一时之好奇
,

一次
,

先生走进法院

听审
,

竟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
。

法庭上的公开辩论
,

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之

间的精彩舌战让先生最为着迷
。

在法庭上
,

控辩双方慷慨 激昂
、

针锋相对
,

唇枪舌剑中妙语迭出
,

其中不乏 口若悬河
、

滔滔不绝
、

舌战群儒的辩论场面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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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们身着锦绣长袍
,

风度翩翩
,

气宇轩昂
,

挥洒 自如
,

才思敏捷
,

时而旁征

博引
,

时而诙谐风趣的形象都令还是高中生的先生为之折服
。

以至于先生

将律师作为了自己以后择业的志向
,

梦想着 自己也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的

满腹经纶
、

博学多识
、

匡扶正义的雄辩之人
。

194 7 年高中毕业后
,

先生在父

亲好友的资助下
,

专程到上海报考各地的名牌大学
,

法律专业 自然成 了先生

的报考重点
。

发榜之时
,

先生被北京大学法律系
、

复旦大学新闻系
、

中山大

学新闻系
、

厦门大学法律系作为正取生录取 (当时录取分为正取 与备取
,

正

取为已经正式录取
,

是第一批录取
,

名字在报纸上公布
,

获得奖学金
,

备取为

预备录取 )
。

由于北京是历史名城
、

文化古都
,

并集 中了当时最有名的几所

大学
,

人文荟萃
,

文化昌盛
,

北京大学 又是名牌大学
、

最高学府
,

虽然北京与

先生老家福州相距有数千里之遥
,

但先生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

法律系
。

从此
,

先生就与法学结下 了不了之缘
。

在先生就读北大之时
,

正值 国共内战
,

国统 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 云

涌
。

19 4 9 年初
,

北平和平解放
,

这是一个为历史铭记的激情燃烧 的岁月
,

为

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
,

各方俊杰怀着共同描绘新 中国的宏大理想
,

纷纷云

集北京
,

筹建新政权
。

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辗转北上
,

准备参加新的政治协

商会议
。

几位学界精英还应邀到北大兼课
,

先生的授业恩师张志让就是其

中之一
。

张志让先生是江苏武进人
,

早年留学美国
,

1 9 1 5 就读于美国加利

福尼亚大学
,

后考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
,

专攻法学
。

毕业后又进德国柏林

大学学习法律
。

回 国后
,

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
。

张志让先生精通

英语
、

德语
,

学识渊博
,

对历史
、

其他社会科学
、

自然科学
、

诗词都有很深的造

诣
。

张志让先生曾经在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任推事 (相当于最高法院法官 )
,

后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
,

1 9 3 7 年沈均儒等
“

七君子事件
”

爆发
,

张先生作为

律师团首席律师为
“

七君子
”

辩护
。

张先生在苏州法庭上仗义执言
,

据理力

争
,

表现出了无私无畏
、

敢言善辩的大律师风范
。

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后
,

张

志让先生就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
,

曾参与了 1 9 5 4 年宪法的制定
。

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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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张志让先生还在北大法律系兼课
,

讲授宪法学和新哲学两门课
。

吴家麟

先生当时是宪法学课的课代表
,

与张志让先生接触很多
。

在课堂上
,

张先生

渊博的学识
、

雄辩的 口才深深地吸引着同学
。

张志让先生性情豪爽
,

乐于助

人
,

张先生虽然事务繁多
,

少有闲暇
,

但对同学的生活
、

学习却关怀备至
,

给

予 了很多鼓励
。

在那个年代
,

师生之 间的关系可谓是清如碧水
,

情深谊长
。

吴家麟倾慕张志让先生的学识与风骨
,

对宪法学课尤其热衷
。

在张志让先

生的热情支持下
,

由昊家麟先生出面组织 了一个宪法学研究小组
,

开始了对

中外宪法问题的探讨
,

这更加深 了吴家麟对宪法学这 门学科的兴趣
。

吴家

麟先生聪敏好学
,

求知欲很强
,

在张先生的激励与期许下
,

刻苦攻读宪法学
,

努力充实 自己
。

张志让先生可 以说是吴家麟先 生进人宪法学领域 的引路

人
,

其思想与理论乃至处事态度对吴 家麟先生影响至深
。

张志让先生后来

于 1 9 7 8 年因病逝世
,

享年八十有五
。

张先生古道热肠
,

在极
“

左
”

的年代也

经历了若干的烦恼与波折
,

但其意志坚定
,

不畏艰难
,

为新 中国的法学研究

与教育贡献了极大 的精力
。

其道德文章
,

高风亮节一直成为学界之榜样
。

吴家麟先生秉持 自由学风
,

敢于直言
,

不惧打压
,

关怀社会
,

看来并非偶然
。

1 9 5 1 年
,

结束了北大法律系四 年的学习经历后
,

吴家麟先生被选入 中

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
。

在选择专业的时候
,

先生又毫无犹豫地选择

了宪法学专业
。

当时的宪法学沿用前苏联的做法
,

称为
“

国家法
” 。

同年底
,

由于工作之需
,

先生被调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任教员
,

教授宪法学课

程
。

新中国甫一建立
,

局面焕然一新
,

中国共产党把新型民主作为立国的基

础
,

皆以法治
、

立宪视为要领
。

19 4 9 年
,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《共 同纲

领 》以 为国家运作之根本法度
,

充作临时宪法之用
。

1 9 5 4 年 9 月
,

第一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
,

该宪法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

义民主宪政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
。

该宪法的制定过程
,

可谓是新 中国

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富成效的全 民立宪主义教育运动
。

吴家麟先生 自始就

对新宪法给予了极大关注
,

并深深意识到普及基本的宪法教育
,

对于新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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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政之生成将至为关键
。

先生身体力行
,

弹精竭虑
,

于新宪法正式颁行前出

版了 自己第一部论著《宪法基本知识讲话》
,

积极宣传新宪法的精神和 意义
。

这是新宪法颁布后第一本系统宣传宪法的书
。

该书在中国青年 出版社 出

版
,

发行 1 20 多万册
,

在全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
。

对于这股热潮
,

先生曾

满怀憧憬地呼喊
: “

现在民主和法治的阳光已经照射出来 了
,

理性的王 国已

经开始出现了
。 ”

当时
,

中国宪法学处于新旧法学交替转换时期
,

旧的遵循西方立宪理念

的资本主义宪法学已基本废止
,

而马克思主义法学 尚处 于初创摸索阶段
。

其时
,

具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
,

因为新宪法不仅在形式结

构上仿行 1 9 3 6 年苏联宪法
,

而且在内容上也参考 了苏联宪法之规定
,

甚至

部分条文在行文措辞与苏联宪法儿无不同
。

大学的法学课程设置以及名称

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而来
,

宪法学教材基本是翻译莫斯科大学法律 系使用的

教材版本
。

承袭苏联宪法学是当时 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实际情形
。

吴家麟先

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专门讲授宪法学课程
,

当然无一例

外地把很多精力经历放到研究苏联宪法上来
,

并努力钻研俄语
。

后来
,

先生

对法学领域这种现象带来 的后果进行 了精辟的反思
, “

新中国的法学是 50

年代从苏联移植过来的
,

带着深刻 的
‘

左
’

的烙印
。

在我们国家
,

一个倾向掩

盖另一种倾 向
,

是常见病
,

多发病
,

反了
‘

左
’ ,

往往出了右 ; 反了右
,

往往又出

现了
‘

左
’

⋯⋯
‘

左
’

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
,

加上
‘

左
’
又是带有

‘

革命
’

色彩
,

便

于拿大帽子来吓唬人
,

一反右
, ‘

左
’

的东西就容易大行其道
,

畅通无阻
” 。

先生在人民大学讲授宪法学课
,

事先必作精心准备
,

而且衣冠齐整
,

因

为在他看来
,

宪法是一门严肃的科学
,

必须从细节开始就应认真对待
。

先生

讲课生动饱满
,

风趣幽默
,

神气十足
,

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宪法学 的深刻理解

和法治概念 的精妙
,

使原本枯燥艰深的宪法学课变得气氛轻松
。

先生授课
,

让人如沐春风
、

反复回味
,

经常博得学生满堂喝彩
。

先生还经常在报刊上发

表文章
,

为新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建言献策
。

这时
,

先生在法学界已经是

一位崭露头角
、

思想活跃的青年俊才了
。

由于出色的工作和科研业绩
,

先生

在 1 9 5 4 年国家首批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时
,

被评 为讲师
。

这段时 日
,

无

论对于先生来说
,

还是对中国法学的状况来说
,

都是一个充满期待和甜蜜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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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的日子
。

但是后来的事件却给先生带来了无法预料的奇灾横祸
。

四

山雨欲来
,

风烟满楼
。

19 5 7 年
,

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非常年代
。

正

当先生梦想策划宏图
,

施展才能之际
,

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发生了
。

该年发

生的反
“

右
”

斗争使中国走上 了
“

左
”

倾的发展轨道
,

人治思想逐渐抬头
,

法律

虚无主义盛行
,

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就此中断达 20 年之久
。

中共领

导层的法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
,

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就是党是不能被批评
、

不能被监督的
。

以权代法
、

以言代法之势无力阻挡
。

看到这一现象
,

吴家麟

先生没有顾及个人之利害
,

无畏地提 出了批评意见
。

先生在一篇文章 中提

出了
, “

应该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 主和法制教育
,

中央领导机关首

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作出榜样
” 。

在同年的一次法学界的整风座谈会上
,

先生谈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建制问题
,

认为中央有人大常委会而地方却没有
,

主张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
,

要求就这一问题进行争鸣
。

这一
“

犯上
”

言论成

为了吴家麟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
,

也注定 了先生未来的生活将充满

曲折与坎坷
。

结果先生因言获罪
,

被划成
“

右派
”

而遭到严重批判
,

并下放农

场劳动
,

客观上也不允许先生继续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了
。

一个富

有朝气
、

才华横溢的人一下子陷人无尽的政治漩涡中
,

无法尽心于自己的学

术
,

其身心之磨砺是可想而知的
。

反
“

右
”

后的政 治空气是令人窒息
、

压抑

的
,

给人所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何等巨大
,

一时间
,

弄得人人 自危
,

讲假话成性

成习
,

先生不愿为阿谈逢迎之徒
,

不得不保持沉默
。

1 9 5 8 年
,

先生之爱妻汤翠芳分配至宁夏
,

夫妻被迫分居两地
。

1 9 6 1 年
,

政策开始放宽
,

先生作为家属离京前往宁夏工作
。

谁能想到
,

先生一去就是

30 多年
,

直至先生 90 年代末正式退休
,

才离开宁夏
,

回到老家福州
。

可以

说
,

先生把 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奉献给 了宁夏这片土地
,

奉献给了宁夏人民
。

初至宁夏
,

先生被分配到宁夏大学任教
,

教授形式逻辑
、

哲学史和说理文写

作课程
。

虽然与法学和政治相隔较远
,

但给 自身带来的麻烦和风险也要少

多了
。

应教学之需
,

先生遂重起炉灶
,

改换门庭
,

奋发耕耘
,

倒也乐此不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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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迫于当时 自己处境以及法学沦为政治斗争的侍女之大形势
,

先生暂时

脱离了法学界
,

但正如先生所说
,

在
“

我 的感情上一直未能割断与法律界的

联系
,

可谓身在逻辑界
.

心系法律界
,

我总想能找个机会为法律教育事业作

点贡献
,

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
” 。

在随后 的十几年讲授逻辑课 的时间中
,

先生专注于哲学与逻辑
,

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
,

也为后来出版的基本逻

辑学专著打下了基础
。

有鉴于以往法律学科的逻辑教学严重脱离法律工作

之实际
,

先生利用通晓法学与逻辑学之优势
,

致力于探讨逻辑与法律相结合

的路子
,

力求做到学以致用
。

一波未平
,

一波又起
。

1 9 6 6 年
,

十年浩劫开始 了
。

顿时
,

运动如骤雨狂

飘
,

令河山变色
,

满 目疮庚
,

宪法形若具文
,

法学也弃如敝展
,

法治之光亦荡

然无存
。

吴家麟也被赶下讲台当了农工
,

干起最脏最累的活
。

但幸运的是
,

由于宁夏与政治漩涡之中心北京相距甚远
,

受波折相对较小
,

先生作为先前

之
“

右派
”

分子
,

是无资格来参与
“

全民大辩论
”

与写大字报的
,

从而能够置身

于政治斗争之外
,

得以幸免灾变
。

在 昏暗的岁月里
,

先生没有怠惰时 日
,

相

反却惜时如金
,

临池不辍
,

矢志学术
,

把宝贵的时间用于钻研经典著作
,

积累

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
。

正如先生之言
,

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扎实了
,

对于部

门法学
,

尤其是宪法学的理论研究而言
,

搞起来就会得心应手
,

应付 自如了
。

古人有云
:

天道酬勤
。

先生后来在法学研究领域进一步取得的丰硕业绩
,

靠

的就是一个
“

勤
”

字
。

五

久乱思治
,

长困望苏
。

十年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之劫难终于逝去
,

国家开始拨

乱反正
,

正本清源
。

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
“

解放思想
、

实事求是
”

为精神指 向
,

重提
“

百花齐放
、

百家争鸣
”

之方针
。

无理的禁锢
、

人为的禁区被逐步打破
,

几近枯竭之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若久旱逢甘霖
,

枯木逢春
,

顿时呈现一片盎

然生机
。

19 7 9 年
,

先生被错划为
“

右派
”

的问题得到改正
,

也终于恢复 了自

己中断 20 多年的宪法教学与研究工作
。

学术环境之宽松
,

政治栓桔之祛

除
,

先生好似飞鸟出笼
,

鱼跃大海
,

才华终得以显现
。

同年
,

先生晋升为副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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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
,

并被任命为宁夏大学副校长
。

此时
,

先生不仅要忙于教学与研究
,

还要

参赞校务
,

所剩空余时间已为数不多
。

但先生弹精竭虑
,

执著专业
,

为社会

主义法治建设积极建言献策
。

同年
,

先生相继在《人民 日报》发表了《关于社

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》和《概念要明确》两篇重要文章
,

对民主和集中之间

的关系问题
,

民主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
,

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

民主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的说明
,

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 民主的本质和精神

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
,

对在社会上存在的民主形式虚无 主义态度进行

了批评
。

前者还被译为英
、

法
、

日
、

西班牙等国文字
,

在各国发行
。

十一届三

中全会使法律学科迎来 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
,

但由于反右运动和
“

文化大

革命
”

劫难之影响
,

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中断长达十几年之久
,

很多先前 的

法学资料与研究成果也被付之一炬
,

刚刚复苏的法律学科 中还残存 了一些

“

左
”

的思想倾向
,

面对国外法学的发展状况
,

先生痛感 国内法学研究之落

后
,

并且努力地探寻和追索其原因
。

先生相继在《西南政法学院学报》和《法

学杂志 》上发表了《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 ))( 前者刊载第一部分
,

后者刊载第

二
、

三部分 )一文
,

对造成我国法学落后的根源进行了鞭辟人里的分析
。

由于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
,

1 9 7 8 年宪法仍未摆脱
“

左
”

的错误思

想的影响
,

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不相协调
,

国家制定和颁布新的宪法已势在

必行
。

五届人大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
,

主持宪法之修改
,

并广泛征求专家

意见
。

1 9 8 0 年 10 月
,

有鉴于 当时国家政治民主生活中领导 干部中存在 的

民主观念薄弱
,

民主作风较差
,

党政不分
,

以至全 国人大不能发挥其作为最

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的实际情形
,

吴家麟先生在《光明 日报》上撰文

指出
,

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
,

从思想上提高认识
,

在行动中发挥民主
,

才能

使全国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
。

先生指出
,

既要坚持党的

领导
,

又要维护宪法尊严
,

应该成为宪法修改之指针
,

两者是统一的
。

树立

法制权威和维护法制尊严
,

首先必须树立宪法 的权威和维护宪法 的尊严
。

翌年
,

先生还分别在《宁夏大学学报》和《民 主与法制》上刊登文章
,

宣传新宪

法草案的内容与精神
,

并对新宪法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认识
。

此外
,

先

生还 以其他方式向新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
,

他 的一些意见和主

张以及法学研究成果后来被宪法起草小组所接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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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8 2 年宪法颁布后
,

围绕新宪法 的介绍与阐释
,

学者们展开 了全面而

细致 的讨论
,

宪法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
,

进而枝繁叶茂
,

一片

兴旺的景象
。

当时
,

国内还没有一部 系统完整而又反映新宪法内容 与特色

的宪法学教材
。

吴家麟接受 司法部的委托
,

担任《宪法学》
、

《法律逻辑学》教

材的主编
。

虽然当时学界对法律逻辑学 的研究还不够深人
,

对学科对象还

不够清楚
,

体系还不够规范
,

但先生认 为
,

万事开头难
,

有胜于无
,

从粗到精

总 比从无到有要容易一些
,

可以通过这项工作来抛砖引玉
,

促进这一学科的

更好发展
。

这样
,

在司法部法律教材首批教材编写计划中
,

先生是唯一主持

两门学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学者
。

同年
,

先生又被任命为宁夏大学校长
。

面

对各种行政上和社会事务方面的压力和挑战
,

同时又要投人到宏大而又艰

巨的宪法学教材编写工作中去
,

先生不得不夜以继 日
,

不得片刻之停息
,

废

寝忘食地工作着
,

经常 以办公室为家
,

直至宪法学和法律逻辑学教材的问

世
。

1 9 8 2 年 9 月
,

由先生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《法律逻辑学 》在群众出版社

出版
,

该书首次明确使用
“

法律逻辑学
”

这一专业名称
。

先生对该书的写作
,

从学科定位
、

体例安排 以及案例的选择与分析
,

倾注 了不少心血
。

《中国哲

学年鉴 (1 9 84 )}) 对该书的评价是
:

它
“

系统地阐述传统逻辑基本原理
,

联系法

律工作实践
,

对侦查
、

检察
、

审判工作中的逻辑问题
,

进行较系统地分析与概

括
,

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提供传统逻辑的方法
” 。

这本书后来多次重印
,

再版多次
。

19 8 8 年
,

由台湾大学法律系推荐
,

吴家麟等人对该书作了一些

必要的法律名词修订
,

并经林文雄先生校订后
,

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

版
。

此后
,

国内各综合性大学之法律系以及各政法院校普遍开设 了
“

法律逻

辑学
”

课程
,

法律逻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渐次建立起来
,

如审判逻辑学
、

辩

护逻辑学
、

侦察逻辑学之类 的著述也相继问世
。

1 9 8 3 年 2 月
,

群众出版社

出版了由先生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《宪法学》
,

该书
“

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

和法律的学说为指导
,

系统地论述了宪法的本质和发展过程
,

介绍了各种类

型宪法和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和主要特点
,

并根据我国 1 9 8 2 年宪法的条文

和基本精神作了全面介绍和学理分析
” 。

该书是新宪法颁 布后国内发行 的

第一部宪法学教材
,

其影响相当大
,

而且作为全国大专院校通用教材之时间

也很长
,

它的体系内容 和编排模式成为后来各类宪法学 教材之重要范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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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该书之创造性成就
,

后来获得宁夏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
。

先生还参与了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(法学卷 )的编撰工作
,

任宪法分册之主编

并撰写部分词条
。

鉴于先生在法学研究领域之卓著贡献
,

1 9 8 4 年先生获得

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之殊荣
。

对于新颁布的宪法
,

先生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
。

在先生看来
,

该宪法

的通过和实施
“

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
” ,

为全民族之繁荣
,

建设高度

文明
,

高度 民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提供 了重要 的法律保 障
。

为此
,

先生 于

1 9 8 3 年在《法学评论》等 刊物上发表 了一系列的文章
,

对我 国新宪法在政

治
、

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的重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
,

认为新宪法

是阶级性与科学性有机地统一
,

其科学性具体表现于完整性
、

准确性
、

现实

性
、

全面性和规律性五个层面
,

并将其称为
“

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

法
” 。

但先生在同年的《论新宪法实施的保障》一文中指 出
,

只有从制度上给

予宪法切实的保障
,

新宪法才不至于沦为具文
,

才有实在的意义
。

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
,

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 的要

求
。

然而
,

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权力的过分集中
,

尤

以党政不分
、

以党代政之现象为严重
。

这也是国家政治运作中行之多年的

习惯做法
,

并且成为了一种不易更变 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
。

这种现象所

带来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
,

效率低下
,

机构臃肿
,

个人专断是它的必然伴随

物
。

面对这一情况
,

先生于 1 9 8 6 年相继在《法学》
、

《政法论坛》
、

《宁夏社会

科学 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
,

指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之关键
,

认为

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代替
,

力主党政分立
,

各司其职
,

实行决策之 民主化
。

先

生还对当时在法学界存在的
“

法律唯工具论
”

提 出了质疑
,

并从依法治国方

略这一最高层面对法律的价值和功 能进行了深入分析
。

先生认为
,

在人与

法 的问题上
,

应当树立人服从法的观念
,

树立法律的权威
,

防止以权代法
、

以

人代法
、

以言代法的现象出现
。

为此
,

还得妥善处理好党与法
、

政策与法律
、

人情与国法
、

改革与法律之间的关系
。

先生是当时较早提出
“

依法治国
”

这

一概念和术语的学者之一
。

在新宪法颁布六周年之际
,

先生应《人民 日报》之约
,

于 1 9 8 8 年发表了

《怎样使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》一文
,

对六年来执行现行宪法的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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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 了自己的看法
。

先生指 出
,

制定宪法不是为了装

演门面
,

更不是为了糊弄人民
,

而是为了对国家的富强和人民之幸福起到真

正的保证作用
。

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宪法之各种规范切实贯彻于实际生活

之中
,

即把
“

纸上的宪法
”

变为
“

现实的宪法
” 。

要保障宪法之实施
,

必须设有

监督宪法实施之机构以及监督宪法实施之机制
。

后来
,

先生为纪念现行宪

法颁布八周年而作的《论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》( 19 9 1 年发

表于《法学评论 ))) 一文 中呼吁
,

鉴于我国现行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监

督宪法实施的宪法保障机制存在着若干不足
,

有必要在全 国人大之设立 宪

法监督委员会作为专门之宪法监督机构来保障宪法之实施
。

由于在教学
、

科学上之卓越成绩
,

1 9 8 9 年
,

先生被评为全 国归侨
、

侨 眷优 秀知识 分子
,

1 9 9 2 年起
,

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
。

先生思维敏锐
,

独扦个性
,

勇于打破陈规
,

不迷信权威
,

不囿流俗
。

早在

1 9 81 年
,

针对于当时政法学界 以及社会上存在的
“

竞选是 资本主义国家的

东西
,

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竞选
”

的流行观点
,

先生著文对这一思维进行 了

批驳
,

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竞选并非是互不相容的
,

差额选举与竞选是相辅

相成的
,

我 国实行的差额选举制实际上为开展正当的竞选活动提供 了可能

性
,

只有实行差额选举
,

才会有真正的竞选
。

后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切中要

害地指 出
,

没有差额的选举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选举
; 我们必须解放思

想
,

勇于冲破竞选这一
“

禁区
” ,

从
“

作茧 自缚
” 、 “

画地为牢
”

中解放 出来
,

揭掉

贴在竞选上面的资产阶级标签
,

破除
“

社会 主义国家不能搞竞选
”

这一根深

蒂固的偏见
。

先生敢为人先
,

勇于打破旧俗之主张令人侧 目
,

并引起学界之

共鸣
。

长期以来
,

我国法政学界一直都把
“

议行合一
”

看成是社会主义 国家

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
,

并将之与资本主义之
“

三权分立
”

相对立
,

以此作为姓

“

资
”

还是姓
“

社
”

的区分标准
,

并与
“

民主集中制
”

相混用
。

先生于 1 9 9 2 年在

《中国法学》撰文
,

对
“

议行合一
”

学说进行 了深刻反思
,

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

“

议行不宜合一
”

之主张
。

先生强调指出
,

议行合一原则不仅不适用于我国
,

也不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
。

议行合一是一种机构集权制
,

是一种过时

的政治体制
,

是封建制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
。

是不应加以宣扬和提倡

的 ;一百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
,

此路不通
,

局部的实验也是不成功的
,

此 口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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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宜重复
。

这一创新性论说被学界认 为是我 国宪法 学研究 的一个重大发

展
。

先生 自 70 年代末伊始
,

为高校校长十余载
,

虽有大量的行政事务
、

科学

研究组织工作
,

社会活动不断
,

但这一时期却是他一生于理论研究方面结出

累累硕果之高峰期
。

据不完全统计
,

至 1 9 9 4 年
,

先生在各种报刊上先后发

表了近一百篇学术论文
,

先生涉猎极广
,

范 围所及
,

涵盖了哲学
、

逻辑学
、

法

学
、

政治学
、

文论学诸多领域
。

问及原因
,

先生回答说
,

行政任职是暂时的
,

但是专业却是永远追求之 目标
。

古人云
:

七十 曰 老
。

1 9 9 6 年
,

先生已是古

稀之年
,

身体不如从前
,

且诸病缠身
,

方 自教学第一线引退家居
,

但先生仍执

著追求
,

不断学习
,

继续钻研学问
,

为一字追根
,

为一意探源
。

用先生的话来

说
,

就是
“

三日不读书
,

便觉语言无味
” 。

六

先生从事宪法学教育与研究凡四十余年
,

并以宪政和法治为毕生之信

仰
,

并为此 p区心沥血
,

躬耕不息
。

先生当初之所以选择宪法学
,

正是因为宪

法与民主
、

法治之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
。

先生为国家民主之发展
,

法治之畅

行鼓与呼
,

并甘当该事业之铺路石
,

虽历经风雨
,

且屡遭坎坷
,

波折不断
,

但

即使在最为失落之际仍始终不改其志
,

先生性格之刚毅坚韧足令后辈肃然

起敬
。

先生之宏毅宽厚
,

有大学者之风范
,

不 以物喜
,

不以 己悲
,

淡泊以 明

志
,

宁静而致远
。

先生曾身居高校之要津
,

担任校长前后十几年
,

并担任过 自治区人大常

委
,

行政级别已然不低
,

以先生在学界与教育界之崇隆声望
,

升迁易如就地

俯拾
,

但先生却无意仕途
,

敝展荣耀
,

沉溺于学术
,

把 自己完全排除在世俗的

名利场之外
,

与学界同仁中许多追名逐利者截然分别
。

先生在担任宁夏大

学校长期间
,

事无巨细
,

事必躬亲
,

兴利除弊
,

统筹规划
,

为学校校园建设贡

献 良多
。

先生多年经营校园建设
,

谋求学校之发展
,

至退职之时年逾古稀
。

先生

为法治之昌盛
,

人权之保障戮心戮力
,

费了毕生的心血
,

对于弱者权利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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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尤为关注
。

每逢不平之事
,

先生即挺身而出
,

仗义执 言
,

义无反顾
。

1 9 9 5

年
,

宁夏长关县职工黄德全的女儿黄靓至当地一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
,

因医

院玩忽职守
,

麻醉发生差错
,

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黄靓一 去不返
,

令其父母

肝肠寸断
。

而医方却隐瞒事实
,

逃避事故责任
,

并多方拉关系
,

走门路
,

令医

疗鉴定不实
,

欠缺公正
,

致使受害人家属之权益难以维系
。

先生听闻案情
,

被激怒了
,

虽然社会活动和著书讲学已令他忙得不可开交
,

本无精 力办案
,

但先生拍案而起
,

毅然接下案子
,

义务为其打官司
,

最终为受害者讨 回 了公

道
。

先生强烈的正义感
、

深切的博爱精神和社会良心正是他为弱者打拼
,

关

怀社会的动力所在
。

先生才思敏锐
,

卓尔不群
,

在学术研究中力戒鹦鹉学舌
,

人云亦云
,

尊敬

权威而不盲 目崇拜权威
,

珍视 自己独立思考之习惯
。

古人云
:

师虽有传
,

说

虽有本
,

然而学者必 自善
,

自善则聪明有开也
。

先生主张学思结合
,

提倡独

立思考
,

认为多想出智慧
,

只有独立思考
,

才能对当前事务作 出正确的分析

和判断
。

即使在政治剧变
,

运动频发
,

多想会引火上身
,

招致灾祸的年代
,

先

生也从未放弃独立思考的特点
。

先生崇 尚学术 自由
,

服膺学术之真理
。

先

生对那个受极
“

左
”

思想统治的年代仍记忆犹新
,

因而对学术 自由之意义有

着 自己深切体会
。

先生在一本书的 自序中提到
: “

对于法学工作者来说
,

如

果没有学术 自由与之配套
,

独立思考就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洞许诺
,

这正如

思想 自由需要表达 自由相配套一样
。

重要 的是
,

一定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

问题适当分开
,

对学术探讨与舆论宣传也要有不同的要求
。 ‘

宣传有纪律
,

学术无禁区
夕

嘛 !
”

先生从教四十余年
,

应聘为全国多个政法院校兼职教授
,

并以培养宪法

学和法律逻辑学人才为 己任
,

曾多次应邀为司法部
、

教育部主办之高校法律

系教师进修班学员讲授宪法学 与法律逻辑学课程
。

先生言传身教
,

潜心育

人
,

诲人不倦
。

先生慈眉善 目
,

和蔼 可亲
,

但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却极 为严

格
。

先生经常教导学生博览群书
,

笃信
“

业精于勤
,

亦荒于嬉
” , “

材之高下
,

固书之浅深系焉
” ,

认为一个人才能
、

品性之高下
,

事业之成败皆与其读书休

戚相关
。

先生指导学生论文
,

从拟定题 目
,

设计论文框架直至最终完成
,

皆

一再细心揣摩
,

为学生传授
、

解惑
、

释疑
、

改正
,

学生无不感到受益匪浅
。
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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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所带学生
,

现今大多活跃于学界
、

政界
、

教育界
、

法学界乃至企业界
,

有些

已经崭露头角
。

先生对学生遇事慈严相济
,

严而不苛
,

爱而不溺
,

深得学生

之爱戴
。

先生对 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 曾经做过一短评
: “

认认真真
、

勤勤恳

恳做事
,

堂堂正正
、

清清白白做人 ; 待人真诚而不虚伪
,

敢讲真话而不隐瞒观

点 ;
直来直去而不拐弯抹角

,

直言不讳而不吞吞吐吐
; 不追求豪华享受

,

不涉

足舞榭歌台
; 不作金钱奴隶

,

不取不义之财 ; 不趋炎附势
,

不阿谈奉承 ; 对困

境报现实主义态度
,

少吃后悔药
,

不怨天尤人 ; 对未来持乐观主义精神
,

不悲

观失望
,

戒消极颓唐
。 ”

这既是先生对 自己学术思想和理想人格期许 的一种

表达
,

又是对后辈学人之谆谆告诫
,

足令攀苹学子们作为篇言警句而铭记
。

先生风度翩翩
,

温文尔雅
,

19 5 6 年 5 月与爱妻汤翠芳结婚
。

夫人既是

先生最亲爱的妻子
,

又是先生最得力的助手
。

两伉俪相濡以沫近 50 年
,

其

间
,

夫妻情爱虽历经风雨沧桑
,

但始终纹丝不动
,

且情意更浓
。

先生与夫人

相识
、

相知
、

相识于人民大学
。

当初
,

一个是在法学界脱颖而出
、

抱负理想的

青年学者
,

一个是年轻漂亮
、

性格开朗
、

能歌善舞且优雅智慧
、

多才多艺的活

跃分子
,

志同道合
、

心意相通使他们幸福地结合
。

然而
,

天有不测之风云
,

人

有旦夕祸福
,

50 年代的反
“

右
”

斗争
,

先生因对我 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意见

而被错划为右派
。

两人 的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
。

组织竟也对先生的婚姻伸

手
,

派人去做新婚的妻子的思想工作
,

强迫她与先生划清界限
,

并且为她列

出了两条路可供选择
:

与先生离婚
,

可保留团籍
,

抑或保持与先生关系
,

开除

团籍
。

汤老师远在香港的父母也让她至香港定居
。

但夫人深知此时先生最

需要 自己
,

不忍离深爱的丈夫而去
,

惟愿与先生长相厮守
,

同甘共苦
。

在层

层压力面前
,

不肯屈服
,

就是不与先生分手
。

先生后来在回忆起那段艰难的

日子时
,

对爱妻的感激之心仍溢于言表
: “

如果那时她弃我而去
,

那么我就不

会有今天
,

甚至不会活到今天
。

在 20 多年的艰难岁月里
,

她承受 了一般妇

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压力
,

平素争强好胜
、

不落人后的她
,

在那些年里不得

不低下头来走路
,

夹着尾 巴做人
。

因为她理解我
,

相信我
,

同情我
,

深深地爱

着我
,

所以不仅不嫌弃我
,

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
,

照顾我
。

我们俩相依为命
,

相濡以沫
,

相亲相爱
,

相互鼓励
。

虽然那时外面 的世 界是
‘

风刀 霜剑严相

逼
’ ,

而我们的小家庭却幸福温馨
,

春意融融
。

真挚的爱温暖了我的心
,

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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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精神支柱
。 ”

这足见先生与爱妻情意相投
,

互尊互爱
,

情深似海
。

汤老师

支持先生研究宪法
、

弘扬法治
,

自己在家独揽家务
,

相夫教子
,

默默耕耘
,

在

先生繁忙之际
,

还经常为先生搜集和整理材料
,

修改抄写文稿
,

先生有今 日

之成就
,

夫人实在功不可没
。

吴家麟先生作为学者
,

一生勤勉治学
,

笔耕不辍
,

著述不倦
,

虽饱受社会

沧桑
,

命运坎坷曲折
,

但艰难潦倒不足夺其志
,

屡遭贬滴不足易其心
,

刚毅执

著不足显其质
,

始终为中国法治之昌盛
、

宪政之隆兴作着 自己不懈的努力
。

先生一生的命运反映宪法学在 中国之命运
,

同时也是整个 国家与社会命运

之缩影
。

以往不荐
,

来 日可追
,

对先生的人生历程的认识和回顾
,

对于后辈

深刻理解我国宪法学的发展历程将大有助益
。

同时
,

先生严谨之治学风格
,

博大精深之学识涵养
,

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
,

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之品性
,

不

汲汲于荣名之意志
,

足以为后辈同仁之师表
、

典范
。


